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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年

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30 分在上海市

江场三路 238 号市北半岛国际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投票

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炜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共计 14 名，代

表股份数量 60,484,9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约 56.53%。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

聘任的见证律师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对会议提案进行

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报告期内的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与会股

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未对独立董事述职提出异议。 

2、《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12 年年初未分

配利润为 75,329,908.65 元，2012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2,849,948.41 元，按 2012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5,306,773.29 元后，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117,523,083.77 元，母公司可供分配

利润为 120,137,993.72 元。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以 2012 年末的总股本 10,7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7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7,490,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聘请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公司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由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其报酬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修订<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

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28号）的要求，以及上海证监局对公司

治理情况提出的指导意见，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在原《公

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和第一百二十四条之间增加如下条款：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应建立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占用

即冻结”的机制，如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时应立即申请对控股

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司法冻结，凡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对所侵占公司

资产恢复原状，或以现金、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清偿的，

公司应在规定期限到期后 30 日内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将冻结股份变

现以清偿控股股东所侵占的公司资产。 

公司董事长为“占用即冻结”机制的第一责任人，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协助其做好“占用即冻结”工作。具体按照以下程序执

行： 

（一）财务负责人在发现控股股东侵占公司资产当天，应以书面



形式报告董事长；若董事长为控股股东的，财务负责人应在发现控股

股东侵占公司资产当天，以书面形式报告董事会秘书，同时抄送董事

长； 

（二）董事长或董事会秘书应当在收到财务负责人书面报告的当

天发出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 

（三）董事会秘书根据董事会决议向控股股东发送限期清偿通

知，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办理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冻结等相关事宜，并

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若控股股东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清偿，公司应在规定期限到

期后 30 日内向相关司法部门申请将冻结股份变现以偿还侵占资产，

董事会秘书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维护公司资产安全的法定义

务。对于纵容、帮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占用公司资

金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

给予通报、警告处分，对于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应予以罢免。 

同时，原《公司章程》中第一百二十三条之后的有关条文序号根

据上述修正情况作相应调整，原《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修订<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修订<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修订<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484,981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姚思静律师、王晶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2012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75,329,908.65元，2012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849,948.41元，按2012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5,306,773.29元后，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为117,523,083.77元，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120,137,993.72元。



